
深龙人规〔2020〕4 号

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关于印发《“龙岗
第一课”积分奖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区“龙岗第一课”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为提高市民学习“龙岗第一课”的积极性，结合“龙岗第一

课”培训工作实际情况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“龙岗第一课”积分

奖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

2020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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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龙岗第一课”积分奖励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提高市民学习“龙岗第一课”积极性，推动市民

从“要我学”向“我要学”转变，提升“龙岗第一课”培训质量，

根据《“龙岗第一课”培训工作方案》及龙岗区实际情况，制定

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成功注册“龙岗第一课”帐号并

参加积分抽奖的市民（以下简称用户）。

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奖励分两类：一类是指以话费形式

充值至用户注册所用手机号码的奖励（以下简称话费奖励）；一

类是指以话费或与话费同等面值的龙岗手信、龙岗扶贫地产品、

区内企业产品或购物券作为奖励（以下简称购物奖励）。

第四条 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（下称区人力资源局）负

责管理办法实施工作。

第五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奖励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

保障“龙岗第一课”注册用户的合法权益。

第二章 积分奖励运用细则

第六条 积分

积分共分两种，一是累积积分，即市民注册学习以来获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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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分总数；二是可兑换积分，即可用于兑换抽奖机会的积分。

用户可通过“龙岗第一课学习平台”查询个人积分情况、使

用情况及获得奖励情况等。

第七条 积分获取规则

（一）线下培训

通过线下培训，获得“龙岗第一课”《通用知识》培训证书

的用户可获得 100 积分（需关注“龙岗第一课学习平台”公众号）。

（二）线上培训（关注“龙岗第一课学习平台”公众号）通

过以下方式获取积分

1.登录 每日首次登录学习平台积 5 分；每日首次登录招聘

求职模块积 5 分。

2.考证 首次获得《通用知识》证书积 100 分（线下已获得

证书的不重复积分），获得《工业企业》《交通安全》《建筑工程》

《居家安全》《职业道德》《诚信体系》《防汛防台》《生态环境》

《高空抛物》《防疫篇一、二》等证书分别积 50 分。

3.阅读文章 每阅读一篇文章积 5 分，每日积分上限 15 分，

重复不积分。

4.视频学习 观看精彩慕课内视频累计 1 分钟积 2 分，每日

积分上限 20 分。观看“今日关注”内单个视频可积 50 分，每个

视频限 2 次。

5.答题 从题库中随机抽取，每组 5 题，一组题答对 3 题及

以上积 5 分，每日积分上限 3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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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分享 有效分享文章或视频 1 次积 5 分，每日积分上限 10

分。

第八条 用户需以手机号码注册从而兑换抽奖机会或参与

全区或街道排名。

第九条 每季度为一个抽奖周期。

第十条 积分抽奖及学习标兵的确定

用户获得“龙岗第一课”《通用知识》证书后，每 50 积分可

兑换一次抽奖机会(同时可兑换积分即时扣减 50 分）。每天兑换

抽奖次数最多 3 次。抽奖形式为在若干选项中任意抽取一个。用

户抽取红包时，系统对用户进行实时随机抽奖，并告知用户是否

中奖。系统无法干预中奖等级和中奖次数,同时保证中奖概率的

相对稳定。奖励数量、内容由区人力资源局另行公布。

每个抽奖周期内根据用户的累积积分进行一次区及街道排

名以评选出区级或街道级学习标兵，时间为积分排名截止时间后

10 个工作日内，如果积分相同人数超过学习标兵名额，则实施

随机抽奖，系统依次分批随机抽出学习标兵名单，抽满为止。奖

励数量、内容由区人力资源局另行公布。

获得区级“学习标兵”奖励的，其积分排名在每个抽奖周期

结束前应处于全区前 10 名，同时不能再获得对应街道级“学习

标兵”奖励；获得街道级“学习标兵”奖励的，其积分排名在每

个抽奖周期结束前应处于所注册街道前 10 名；街道前 10 名如有

区级“学习标兵”的，则依次递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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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（街道级）积分排名截止时间为每个抽奖周期最后一天

的 23：59。

第十一条 抽奖结果的公告

定期在“龙岗第一课”学习平台公告，公告信息为：各价值

话费剩余数量。

学习标兵名单确定后在“龙岗第一课学习平台”予以公告，

学习标兵姓名、联系方式等涉及公民隐私信息将部分屏蔽。

第十二条 奖励的发放

用户通过抽奖获得话费奖励的，系统将即时为中奖用户注册

的手机号码充值相应话费。若用户注册的手机号码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则本次奖励无法发放：空号、停机、号码充值次数达到运

营商限制的。

用户获得区级“学习标兵”奖励的，请凭有效身份证件及中

奖信息到区人力资源局职业训练中心（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

街道清林路 209 号人力资源服务大厦 606 室；联系电话：

0755-84862904）领取话费奖励或等值购物奖励。

用户获得街道级“学习标兵”奖励的，请凭有效身份证件及

中奖信息到账号所对应街道“龙岗第一课”培训牵头单位（各街

道“龙岗第一课”培训牵头单位地址及联系方式另行公布）领取

话费奖励或等值购物奖励。

学习标兵奖励领奖期限为名单公布后 15 个工作日内。除不

可抗力或重大事故等原因并经区人力资源局同意外，未能在领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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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领奖的，均视为自动放弃。

第十三条 抽奖结果的作废

中奖结果确定但奖励未发放时，中奖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经区人力资源局同意，可取消中奖资格。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在领奖期限内未领奖的。

（二）非正常观看视频并取得证书的。

（三）通过第三方软件（平台）进行学习的。

（四）利用系统漏洞及其他非法途径恶意套取积分或控制抽

奖结果的。

（五）拒不接受正常回访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。

第三章 管理措施

第十四条 用户利用非法途径恶意套取积分的，一经发现，

该用户的积分将作清零处理，并将该用户列入黑名单（黑名单账

户可以登录，但不得积分），区人力资源局有权取消其参加积分

抽奖活动的资格，对其通过恶意套取积分进行抽奖获得的奖励不

予发放或追回已发放奖励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，非法获取利益，或者有

违反本管理办法的，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区人力资源局对“龙岗第一课”学习平台用户相

关信息保密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查阅、泄露。违反规定私自调阅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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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信息或者造成用户信息泄漏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市民如对奖励结果有疑问、意见的，或是举报违

反本办法行为的，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：

（一）工作时间（工作日 9:00-12:00、14:00-18:00）内拨

打电话 0755-28282916。

（二）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至 lgqzyxlzx@lg.gov.cn。

（三）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

林路 209 号人力资源服务大厦 606 室（邮政编码：518172），并

请在信封上注明“龙岗第一课学习平台积分奖励情况意见反馈”。

第十八条 积分奖励的数量、内容以及频次由区人力资源局

确定，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调整，并在“龙岗第一课”学习平

台公告。

第十九条 本积分奖励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龙岗

区人力资源局所有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0年12月19日起施行,有效期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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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9日印发


